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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公漢大 號四十月三年八十三國反（二） 一期星

曾‘审棟 

子 

相1::;成
黄糠李 

感：为i 
輻明耀

馬陳潘 
九 

慶乾雄

尸

齊

©
批
准
何
應
欽
長
政
院 

南
京
拾
四
日
電
。
合
衆
社
訊
。
何
庶
欽
 

將
軍
。
被
委
爲
行
政
院
長
•
以
替
孫
 

科
之
職
。
昨
日
已
得
立
法
院
批
准
。 

彼
將
擁
譏
李
宗
仁
代
理
總
統
之
政
策
 

或
和
或
戦
■
完
全
倚
靠
共
產
黨
肯
否
 

談
判
、
及
肯
讓
歩
至
何
程
度
。
何
氏
 

在
中
國
軍
事
上
"
，其
勢
力
僅
次
于
蔣
 

介
石
一 
豈
生
從
軍
• 
生
長
於
貰
州
■ 

壮
年
留
學
日
率
。
入
士
官
學
校
。
囘
 

國
與
蔣
介
石
聯
合
。
協
助
孫
中
山
革
 

命

。
三
拾
五
歳
時
。4
任
黃
埔
陸
軍
 

學
校
教
務
長
。
訓
練
不
少
將
才
。
覺
 
一 

九
一
一
六
年
國
民
革
命
軍
北
伐
。
长
蒋
 

總
司
令
指
洋
下
 

彼
任
東
路
司
令
。 

與
李
宗
仁
。
白
崇
优
兩
将
軍
"
收
復
 

揚
子
江
流
域
.一
一
九
三0
年
以
後
。 

彼
任
軍
收
部
長
拾
四
年
。
其
後
稱
爲
 

國
防
部
長
。
有
 
一 
時
期
任
陸
軍
總
薇
 

謀
長
、
彼
常
擬
减
少
國
軍
人
數
。，使
 

成
合
理
依
。
但
每
窕
蔣
介
石
之
政
治
 

决
定
所
飛
，
彼
常
敬
認
爲
蒋
介
石
系
 

人
物
•
但
兩
人
亦
繼
有
不
同
.意
見
。 

李
代
理
總
統
。
是
次
委
任
何
應
欽
將
 

軍
爲
 
行
政
院
長
 

大
部
因
何
氏
與
軍
 

事
關
係
深
遠
，
中
日
戰
爭
將
近
結
束
 

時

，
彼
波
解
除
車
政
部
長
一
職
。
惟
 

仍
任
务
謀
總
長
。
日
本
投
降
。
彼
奉
 

命
接
收
,
住
南
京
收
式
接
受
日
將
岡
 

村
降
書
。
利
平
後
。
议
代
表
中
顧
出
 

席
成
功
湖
.

<:.
减
第
委U
會
議
。
在
美
 

國
時
期
•
彼
感
覺
中
國
退
步
。
囘
國
 

後

。
觀
點
與
前
絕
對
不
同
。
其
與
蔣
 

氏
關
係
亦
漸
疏
。
企
政
府
中
所
任
職
 

務
亦
非
货
要
。
最
沂
彼
認
繼
綴
與
共

交
監
察
院
。
另
一 
機
關
，
以
求
更
進
 

一 
步
之
査
究
。
或
交
行
政
院
以
求
更
 

正
•
或
交
刑
事
法
庭
。
依
法
辦
理
， 

聞
孫
氏
現
仍
在
滬
，
不
久
將
起
程
赴
 

廣
州
。
是
次
控
訴
謂
孫
氏a
長
厅
政
 

院
務
內
。
枇
准
將
敵
人
財
產
顏
料
售
 

與
籃
尼
云
。

命
紐
約
華
僑
刀
傷
劫
匪 

紐
約
拾
四
日
置
。
合
衆
社
訊
。
紐
約
西
 

人
强
盜
莫
渾
那
魯
。
年
四
拾
歲
。
是
 

日
行
划
華
尺
餐
舘
•
搶
去
三
拾
元
， 

舘
中
侍
役
兩
人
・
不
畏
危
險
■
跟
踪
 

追
捕
。
在
數
皆
口
外
。
將
彼
執
獲
• 

以
厨
刀
將
彼
刺
傷
•
然
後
由
警
察
帶
 

案
究
辦
云

■
成
立
中
原
共
產
政
府 

上
海
拾
四
日
電
。
美
聯
社
訊
•
共
產
黨
 

電
台
廣
播
，
共
產
黨

4：

揚
子
江
北
岸
 

已
成
立
地
方
共
産
政
府
。
區
內
南
人
 

口
五
千
萬
名
，
新
政
府
定
名
爲
中
原
 

臨
時
人
民
政
府
。
管
轄
地
方
包
括
江
 

蘇

。
安
徽
之
 
一 
部
•
及
河
南
全
省
・ 

將
來
共
軍
在
滿
洲
以
南
。
至
艮
江
北
 

岸

。
共
軍
管
轄
區
。
將
股
立
同
樣
之
 

新
政
府
云
。

e 三
藩
市
昨
夜
又
地
震 

三
藩
市
拾
四
口
電
•
合
衆
社
訊
 

三
藩
 

市
昨
晚
十
時
拾
分
。
發
生
輕
微
地
震
 

。
此
爲
五
日
來
。
該
市
地
展
之
第
二
 

次
 " 
幸
動
蕩
不
大
。
故
無
財
産
損
失
 

。
宼
蕩
區
城
，
包
含
三
藩
市
海
灣
區

請
全
體
起
立
。
向
國
匱
及
太
祖
妣
遺
像
 

行
三
鞠
躬
禮
。
次
间
各
來
賓
代
表
行
 
一 

相
見
鞠
躬
禮
•
旋
各
復
坐
。
隨
請
正
副
 

主
席
宜
顕
•
少
佳
•
就
位
•
由
主
席
宣
 

佈
開
會
理
由
。
幷
讀
歡
迎
詞
•
明
儉
讀
 

祝
詞
• 
繼
續
演
講
者
•
卡
城
代
衰
傑
德
 

■
尾
步
隙
代
表
殖
唐
• 
蘭
拿
代
表
賢
煥

。
域
埠
彥
存
，

宗

。
當
任
職
員

品
乾
。
日
巡
•
明
鏡
•
獵
堯
等
。
皆
勉
 

勵
固
結
團
體
•
以
齊
家
治
國
爲
前
提
• 

末
由
宜
談
答
謝
，
殿
以
茶
會
•
如
儀
散
 

會
•
同
日
下
午
五
時
。
鼓
筵
于
西
湖
宴
 

會
•
筵
開
十
餘
席
，
酒
至
數
巡
 

由
宜
 

顯
起
立
宣
佈
讓
會
旨
趣
•
同
時
敬
献
領
 

事
代
表
來
賓
飮
 
一 
大
杯
。
簡
單
不
請
演
 

說
" 
旋
各
復
坐
。
開
懷
暢
飮
•
至
七
時
 

撤
席
，
誠
盛
况
也
。

尊
盧
夫
人
遺
欵
助
僑
教 

本
埠
僑
商
虐
乃
堂
翁
之
原
配
劉
羣
英
夫
 

人

。
宅
心
慈
祥
・
數
夫
教
子
 

克
盡
婦
 

道

。
舉
凡
一
 
切
慈
善
公
益
事
業
。
尤
爲
 

熱
心
資
助
。
拒
近
染
病
，
竟
爾
仙
逝
于
 

聖
約
瑟
醫
院
•
盧
翁
乃
遵
其
遺
囑
。
革
 

除
一 
切
陋
習
，
從
儉
殯
殮
。
夫
人
于
彌
 

留
時
• 
並
頻
頻
囑
盧
翁
体
念
其
年
少
求
 

得
入
學
就
讀
之
憾
， 
注
意
価
助
僑
教
。 

又
以
其
長
次
等
男
女
公
子
。
曾
先
後
得
 

擊
僑
公
立
學
校
之
栽
培
。
特
囑
盧
翁
將
 

其
私
蓄
捐
 
一 
百
元
爲
骸
校
經
費
、
盧
翁
 

于M
理
喪
禮
完
畢
後
特
遵
其
夫
人
遺
 

囑
•
將
欺
銀
交
皎
校
   

^

局
 

如
盧
夫
人
 

者

：
實
堪
爲
 
一 
般
父
婦
 
产
一
典
仪
矣

南
至
望
達
里
。
約
一
百
二
拾
英
里
 

上
星
期
三
日
之
地
震
較
爲
激
烈
 

賀
里
斯
打
地
方
損
失
頗
重
云
•

0

大
安
廿
笠
内
部
情
况

e 。

省
報
載•
温哥華唐人毎人

可

以
合
法
賭
博
壹
年
。
第
 
一 
間
卡
笠
大
安
 

•
只
開
 
一 
星
期
一 
已
有
會
員
人
自
 

他
 

們
要
租
賃
牌
儿
，
麻
雀
•
故
遠
東
式
之
 

-
炳
古
」
，
鼓
卡
笠
小
 

II-. 賭
博
 

井
育
書
 

報
社
，
及
析
式
咖
啡
巴
、
但
不
賣
燒
酒
 

■
卡
笠
不
開
賭
不
借
款
 

由
賭
者
自
推
 

庄
家
"
最
咼
之
 
注
碼
爲
 
二
兀 

警
察
常
 

時
入
內
。
幷
不
見
不
滿
事
情
 

有
兩
人
 

守
門
・
門
鎖
開
關
用
電
•
塲
內
秩
序
七
 

好

。
貝
聞
骨
牌
敖
色
仔
聲
台
。
鼓
卡
笠
 

書
記
南
松
周
(
譚
音
) 

三
拾
三
歲
，
衣
 

服
整
齊
。
他
恐
其
他
率
人
紛
紛
第
求
卡
 

笠
執
照
。
致
害
及
華
埠
卡
笠
前
途
。
他
 

謂
順
按
人
口
計
。
限
發
一
張
便
足
•
但 

是
現A
至
少
已
有
窃
打
多
 

周
氏
欲
在
 

絞
卡
笠
土
庫
成
立
一
 
中
心
。
以
聚
集
摩
 

毋
靑
年
•
配
備
体
育
器
具
。
惟
不
皺
賭
 

博
衣
•

◎
嘉
省
岸
狂
風
向
北
移

•鶴
冰
島
外
長
抵
美
談
判 

避
盛
期
拾
四
日
合
衆
社
載
，
冰
島
外
長
 

本
泥
狄
克
臣
•
昨
夜
飛
抵
此
間
。
彼
 

訂
今
日
往
國
務
部
。
探
肘
關
於
北
大
 

西
洋
安
全
約
之
內
容
。
以
决
定
負
有
 

重
要
戰
略
性
之
冰
島
共
和
國
。
將
參
 

大
西
洋
聯
盟
與
否
•
據
泳
島
外
長
本
 

泥
狄
克
臣
。
昨
在
紐
約
對
新
聞
記
者
 

發
表
談
話
•
謂
冰
島
政
府
♦
現
未
决
 

定
參
加
大
西
洋
聯
盟
與
否
。
但
一
定
 

拒
絶
准
許
外
國
任
冰
島
般
立
和
平
時
 

期
之
軍
事
基
地
■
查
英
國
及
西
歐
聯
 

盟
諸
國
。
介
被
安
全
條
約
下
。
甚
注
 

意
北
大
西
洋
之
航
海
綫
及
航
空
綫
。 

極
得
永
久
之
保
鰻A
但
相
信
美
國
將
 

遂
重
冰
島
之
惹
見
。
將
不
作
過
太
壓
 

迫

。
要
求
軍
事
基
地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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©
陳
潁
川
總
堂
紀
念
誌 

本
埠
陳
潁
州
總
堂
•
于
昨
拾
三
日
午
后
 

一 
時

。
舉
行
第
廿
三
週
年
紀
念
典
通
• 

各
埠
代
表
昆
仲
•
居
時
駕
臨
助
慶
•
歡

浪
希
星
。
故
對
於
李
代

產
一總

統
之
努
力
與
共
方
言
和
。
裹
示
贊
 

同

。
由
妻
回
國
後
。
靜
居
上
海
，
至 

今
始
出
任
行
政
院
長
。
復
活
動
于
政
 

冷
舞
台
。

鱸
重
慶
艦
傳
已
被
炸
沉 

上
海
合
衆
社
邈
•
此
間
海
軍
官
方
。
近
 

日
拒
絶
評
論
由
廣
州
傳
出
之
消
息
。 

謂
重
慶
験
巡
洋
艦
經
逃
往
共
區
後
・ 

已
爲
政
府
飛
機
炸
沉
。
減
報
吿
績
穂
 

。
重
慶
號
連
同
其
他
兩
艘
戦
艦
•
曾
 

接
奉
政
府
着
即
歸
隊
之
命
令
，
被
拒
 

絕
後
。
當
在
旅
順
大
連
之
海
面
間
。 

被
空
電
締
炸
沉
沒
。
艦
上
海
軍
人
員
 

百
五
拾
名。
：8T

死
於
非
命
，
南
京
 

海
車
方
面
消
息
■
割
稱
該
重
慶
號
艦
 

。
刻
在
直
隸
灣
停
泊
云
。

e 孫
科
被
控
私
售
敵
產 

南
京
十
四R
電

。
合
衆
肝
訊
。
前
任
行
 

政
院
長
孫
科
。
被
控
背
法
批
准
將
敵
 

人
財
產
售
給
籃
尼
•
彼
之
名
字
與
此
 

黄
麗
女
子
在
艷
情
上
早
已
發
生
聯
系
 

監
察
院
小
組
委
員
會
以
八
對
七
票
。

天文台今日發出~

謂
嘉
賓
岸
過

去三大之狂風現正向卑詩备移來

每小時速席約四.

•
并
有
雨
，

明
日
陰
雲
籠
罩
(
总
及
低
原
■
今
晚
之
 

風
富
加
猛
•
本
省
中
北
部
晴
朗
寒
冷
。

通
®^6

氏

，
皎
委
曾
或
將
案
移

叙
一
堂
，
雍
容
肅
穆
•
由
銳
明
贊
禮
■ 

本
埠
晩
三
拾
人
度
■
明
日
四
十
八
度
云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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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
券
購
買
天
寶
堂
良
藥 

平
安
茶 
一 盒

必
靈
丹 
一 打 

一 

兩
樣
共
銀
二
元 
一

卽
送
贈

新
出
奇
妙
原
子
筆 
一 支 

雲
哥
華
五
洲
藥
房
啓

i

一
用
寫
信
.

奇
妙
原
子
筆
乃
近
代
科
學
界
新
發
明
不
須 

添
墨
能
寫
萬
言
本
藥
房
奉
贈
此
筆
犠
牲
血 

本
志
在
宣
傳
良
藥
存
筆
贈
罄
即
止
請
早
購 

買
以
免
向
隅

本
店
常
有
大
帮 

r
 
男
装
各
種
靚
靴 

憂
發
售
貨
式
之
齊 

糞
備
爲
本
市
之
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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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

r
8
k
^
^
9
y
r
G
k
s

9
y
r
G
t

6
k
y
^

细頂湧：

此
茶
主
治
 

男
婦
老
幼
 

傷
風
鼻
塞
 

外
感
咳
嗽
 

頭
暈
身
熱
 

食
滞
飽
脹
 

四
肢
困
倦
 

心
脚
煩
躁
.

逢
熱
卽
退
 

逢
痛
卽
止
 

有
濕
卽
去
 

有
滯
即
消
 

效
力
神
速
 

- 
服
見
功
 

每
打
 
二
兀 

各
埠
有
賣

胃

J

j^^^sst

必

安

便
秘
肚
.

瀉
嘔
病

紛

家
居
旅
行
 

常
備
平
安
 

每
用
 
一 
包
 

滚
水
冲
服
 

每
盒
十
服
 

價
健
壹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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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一民國 
lit八年三月拾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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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華
人
協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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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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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
生

改
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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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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